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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视频截图

原告视频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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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日报》管莹 宋春雨 于婷

短短半个月，江苏、江西、广东等地的多

名被害人误入同一骗局，而他们购买的黄金

在物流显示被签收的那一刻起便“不翼而

飞”，所谓的投资理财App也打不开了。

近日，江苏省徐州市云龙区人民检察院

对该犯罪团伙中负责取件的毛某提起公诉。

此前，招募“取件手”并转移涉案黄金的黄某

因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

刑2年3个月，并处罚金1.2万元。

暗藏玄机的理财App

自从退休后，徐州的李大爷每天养花种

草，生活十分惬意，但看着子女们在工作和家

庭之间奔波忙碌，李大爷总想着在经济上帮

衬一把。2024年6月，李大爷在微信炒股群

中看到陌生网友万某分享的炒股知识，在好

奇心的驱使下，李大爷向万某询问了一些关

于炒股的知识，并添加了对方为好友。

“我是经济学家、知名大学教授、博士生

导师的关门弟子，你跟着我的思路走，赚钱肯

定没问题……”在万某的鼓吹下，李大爷当即

用手机下载了对方指定的某投资理财App，

并且加入了一个学习交流群。之后，李大爷

每天都会根据群里发布的学习内容进行学

习，逐渐了解到一些股票交易和投资的基础

知识。看着群友们分享的投资收益颇丰的盈

利截图，李大爷逐渐放下了戒备，准备也投资

一把。可是，每当李大爷准备参与群内发布

的投资项目时，项目瞬间就被抢购一空。

同年6月底，李大爷向万某请教如何才

能抢到投资项目，万某说可以采取“实物存

款”（即去实体店购买黄金，然后将其快递邮

寄至平台指定的收货地址）的方式，不仅能够

避开投资项目名额限制，而且入账速度最

快。次日，李大爷立刻行动，在银行花费20

万元购买了7根50克的金条，提货后将金条

快递到某投资理财App客服指定的地点。

李大爷将快递单号发给客服后，他的投

资账户上立即显示“到账40万元”。两天后，

李大爷的收益就达到2万余元。然而，当李

大爷决定加大投资时，某投资理财App却频

频出现购买失败提示，他的投资账户也被冻

结。李大爷询问万某，却被告知继续购买黄

金才能“解冻账户”，还来不及质问，他就被万

某拉黑了，某投资理财App再也打不开了。

李大爷这才惊觉陷入骗局。

2024年7月，在家人的陪同下，李大爷前

往辖区派出所报案。公安机关根据李大爷提

供的购买记录、物流信息等证据立案侦查。

一个月后，正在广东梅州取件的毛某被公安

机关现场抓获。“派单者”黄某也被顺藤摸瓜

查获。

“谍战片”式运输黄金

2023年下半年，家住福建晋江的黄某在

某赌博网站上认识了身在泰国的客服“阿

明”。2024年4月，“阿明”通过“飞机”软件

（能单方自毁聊天记录且不在服务器留痕的

软件）找到了黄某，给他介绍了一份仅需在国

内取快递后放到指定的地点，就可轻松赚钱

的工作。

原来，“阿明”等境外诈骗分子通过在短

视频平台、理财网站等发布炒股信息，引导被

害人加入其预先建立的微信炒股群，定期在

群内发布关于炒股、投资的课程，诱使被害人

上钩，并通过塑造“股市达人”“经济学专家”

人设、编造投资项目收益颇丰的成功案例等

方式，逐步获取被害人信任。一旦被害人上

钩，他们便以用黄金“实物存款”能尽快抢到

投资项目为由，诱导被害人购买黄金并邮寄

至指定地点。

为了安全转移黄金，犯罪分子可谓是煞

费苦心。据黄某供述，2024年5月，“阿明”给

黄某邮寄了工作手机、手机卡，并让黄某招募

几个人一起干。几天后的一个深夜，“阿明”

通知黄某去晋江一个偏僻的小树林里取启动

资金1.2万元，以及多部手机、银行卡等作案

工具。拿到手机后，黄某先后通过网络招募

到“取件手”毛某等7人。

其后，“阿明”在“飞机”群中发布取单地

点、快递单号、手机号码，黄某安排毛某等人

提前到达快递点附近等候，黄金到达后，毛某

等人第一时间签收并将其转交给黄某，黄某

则将其放在约定地点并拍照发送至“飞机”群

里。没过多久，看着群里发送的“货已销”字

样，黄某便知晓黄金已被变现转移了。短短

半个月，黄某、毛某等人协助犯罪团伙转移江

苏、江西、广东等地多名被害人寄送的上千克

黄金。

完善证据链条精准打击犯罪

2024年11月起，黄某、毛某涉嫌掩饰、

隐瞒犯罪所得罪一案先后被移送徐州市云龙

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承办检察官对该案资金转移手法进行了

仔细审查，认为境外诈骗分子为规避网银转

账数据留痕，将资金转变成黄金，采用“实

物+签收快递”的方式，安排境内人员予以转

移，以逃避公安机关的追查。不同于传统银

行账户转账，该类型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认定犯罪金额的关键在于完善黄金流转的证

据链条，确保转移赃物的唯一性。

承办检察官聚焦涉案黄金购买、邮寄、签

收等环节，引导公安机关补充侦查，进一步完

善了快递员上门取件、快递跟踪、贵重物品签

收等录音录像证据资料，同时依托公安机关

调取到的黄某手机数据、转账记录、住宿记录

等证据，进行纵向梳理、层层深挖，最终证实，

李大爷邮寄的350克黄金系被毛某取走。

云龙区检察院经审查认为，黄某、毛某明

知钱款可能是违法犯罪所得，仍协助予以转

移，其行为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面对

完善的证据链条，二人均认罪认罚。

经云龙区检察院提起公诉，2024年12

月，法院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被告人

黄某有期徒刑2年3个月，并处罚金1.2万

元。近日，该院对毛某提起公诉。对于其余

6名“取件手”以及“阿明”等上游诈骗分子，

公安机关正在进一步侦查中。

《上海法治报》王葳然 张呈

近年来，短视频作为大众

娱乐的方式，也成为了商家带

货营销的热门手段。但有些

博主直接“拿”别人的短视频

来带货，也因此构成了侵权。

近日，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

审理一起侵害作品信息网络

传播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小应（化名）是一名网络

达人，在某短视频平台有上万

粉丝。为给一款拖把带货，她

制作了该拖把使用性能和诀

窍的测评视频，并在发布该视

频时挂载商家的商品链接，消

费者可以点击该链接进入商

家的店铺购买该商品。小应

则根据由其引流至商家店铺

的消费者与商家成交的金额

进行提成，获取相应的佣金收

入。

但小应发现，另一名有两

百万粉丝的网络达人小梁（化

名）在其账号内发布了自己制

作的拖把评测视频，且在发布

的视频中也挂载了同款拖把

的销售链接。经向短视频平

台调取小梁的带货数据，其带

货结算金额超过6万元，佣金

1万余元。

小应认为，小梁未经其许

可，擅自使用其享有著作权的

视听作品，侵害其享有的信息

网络传播权。同时，小梁通过

该视频挂载带货链接，分流自

己的带货流量、抢夺交易机

会，构成不正当竞争，故起诉

至杨浦区人民法院，请求判令

小梁赔偿其相应的经济损失及合理维权费用。

法庭上，小梁则辩称，对于使用涉案视频的事

实没有异议，但认为视频属于固定机位拍摄、机械

录制，不构成视听作品。自己获取的佣金不高，被

诉视频点赞数也不高，不认可原告主张的赔偿金

额。

杨浦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小应制作的视频，

是由一系列视频素材编排后添加相应的音频解说

剪辑而成，具有一定的独创性，构成视听作品。被

告小梁未经许可，在网络中发布原告小应制作的

视听作品，侵害小应对作品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

权。

原、被告通过在网络发布视频挂载商品链接

吸引用户购买商品，并根据商品实际销售情况获

取佣金，两者可以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

竞争法》上的经营者，存在竞争关系。

被告小梁通过使用原告小应的视频引流，用

户在观看该视频后可能会点击该链接直接购买商

品，为被告小梁带来相应的佣金收入，客观上抢夺

了原告小应利用其视频挂载商品进而实现销售、

获得佣金的机会，违反诚信原则，构成不正当竞

争。

据此，法院判决被告小梁向原告小应赔偿经

济损失及合理费用共计1.4万元。一审判决后，

双方均未提出上诉，本案现已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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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投资理财平台，编造稳赚不赔的投资项目并制造

哄抢假象，诱导被害人采取“实物存款”方式避开投资名额

限制，诱骗被害人购买黄金并邮寄至指定地点——

姚雯 漫画


